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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



廉政倫理規範宣導

宣導重點擇要如下：

一.機關員工遇「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廠商」辦理且主

動邀請參加之「聯誼活動」時，原則上「不應參

加」；惟若經衡量「不接受反不符合社會禮儀或習

俗」或「業務聯繫上確有必要」者，得經簽報首長

或其授權之主管，並知會政風單位後應邀參加。

二.若同仁因公務禮儀受邀參加廠商舉辦飲宴應酬，遇

活動中安排有「摸彩」或「抽獎」時，原則上均「

不宜參加」；若純為增進聯誼氣氛而參與摸彩或抽

獎，亦宜委婉拒領或現場捐出；遇廠商於現場贈送

價值在新臺幣500元以下之紀念品等，得予收受，

惟逾新臺幣500元者應予退還；遇廠商於聯誼活動

結束後，邀請接續參加其他超越正常社交禮俗範圍

之飲宴或娛樂活動時，應一律「不得參加」。

經濟部所屬員工
「民俗節慶政商聯誼互動」補充要求



機密維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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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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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



揭弊者保護法三讀通過
公務員洩揭弊者身分最重關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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